
文化救亡 、 文化兴
国事业的开端

潘念之本名湘澄 ,1902 年出生于
浙江省新昌县石磁乡， 家中自祖父辈
起就亦耕亦读， 幼年的他也在私塾中
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功底， 又因经常参
与家庭劳作， 自小便对劳动者的疾苦
有所体会。 他后来出外读书， 改用枫
涂 （也作凤图 ） 之名 ， 1927 年后又
改名念之 ， 1949 年前经营工商业时
又用过潘公皓的名字。

潘念之 13 岁进入县里的南明高
等小学 ， 他用心诵习 《新民丛书 》

《饮冰室文集》 等书， 认同和敬佩梁
启超， 内心反对帝制， 于是在日记中
批驳 “三纲五常 ”、 “天地君亲师 ”

之说。 当时他的日记须每天呈送教师
批改， 他日记中的思想被认为大逆不
道， 因此屡被记过。

1919 年 ， 潘念之进入位于宁波
的浙江第四师范学校学习。 时值五四
运动爆发， 他立刻参加了抵制日货运
动和学生运动， 接触了当时的新文化
启蒙运动。 《新潮丛书》、 《时事新
报》 副刊 《学灯》 及 《民国日报》 副
刊 《觉悟》 ,都为他提供了新思潮的
养料 。 1920 年 6 月 ， 潘念之与其他
进步青年成立 “雪花社”， 以 “本互
助之精神， 作社会之改造” 为宗旨，

学习、 研讨新文化， 反对旧礼教， 编
有社刊 《大风 》 ,并开办 “雪花暑期
学校”。 这一段经历是潘念之平生首
次比较系统地参与新文化启蒙运动，

也是他投身文化救亡、 文化兴国事业
的开端。

当时宁波的不少学生主张革新学
校 ， 提出许多改革教学和管理的意
见,并要求解聘部分顽固守旧的教员。

学校为此惩办为首人物 ， 潘念之被
“劝” 离校， 随即转往江苏第二师范
学校就读。 1922 年 ,潘念之与 “雪花
社” 社员一起在宁波最大的民营报纸
《时事公报》 副刊 “问题讨论” 专栏
发表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 《两条
路》 等文章， 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
点， 9 月， 在 “雪花社” 中发起成立
“社会主义读书会”。

1923 年下半年 ， 团中央候补委
员、 团上海地委委员长张秋人受团中
央委派， 数次前往宁波， 与潘念之、

周天僇、 赵济猛等着手进行宁波团组
织的筹建工作 。 1924 年 5 月 ， 经张
秋人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同月 ， 社会主义青年团宁波支部成
立 。 1925 年 ， 潘念之加入中国共产
党， 担任 《宁波评论》 主编、 团宁
波地委机关刊物 《火曜 》 主编 ， 旗
帜鲜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
建思想。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 ，

潘念之推动成立了 “宁波五卅惨案后
援会”， 参与抗议帝国主义的集会与
游行示威活动。 他还与诸位同仁一起
创办启明女子中学， 自任教务长， 接
收因在五卅运动中参加反帝运动而被
迫退学的教会学校女生， 此外， 又开
办宁波书店 ， 推广中共中央机关报
《向导》 和 《中国青年》 等。

在宁波地区各项革命工作的草创
任务完成后， 同年 10 月， 潘念之由
党组织派至上海， 在党领导下的上海
大学附属中学任国文教员 ,并任中共
闸北区委宣传委员。 次年， 潘念之被
派回浙江发动反对军阀孙传芳的斗
争, 率领宁波的代表团出席国民党浙
江省筹备委员会召集的全省代表会
议。 此后， 又在绍兴、 温州等地负责
进行群众组织和政治宣传工作。

1927 年 ,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

反革命政变 ， 潘念之亦在通缉名单
之列 。 他在上海化名改装 ， 跟随夏
衍补习日文 ， 后经党组织批准 ， 于
1928 年 4 月赴日 ， 并于 1929 年春
进入明治大学法学部 。 留日期间 ，

潘念之参加了东京的马克思主义进
步学会———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
究会。

1929 年 ， 潘念之留学归来 ， 在
上海参加社会科学家联合会、 自由大
同盟和救国会等， 继续坚持爱国民主
运动。 受益于出色的日语能力， 他翻
译了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 （大江书

铺 1930 年版）、 增地庸治郎 《经营经
济学》 （中华书局 1931 年版） 和高
桥清吾 《社会制度发展史》 （大江书

铺 1933 年版 ）， 还编写了 《日本口
语文法》 《日本自民党及其政策的制
订 》 《吉田茂传 》 《池田勇人传 》

《田中角荣传》 等日本相关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 潘念之在国民党白
色恐怖之下曾失去组织关系长达十年之
久， 但始终不改初衷， 直至终于重新接
上组织关系。

坚持教育 ， 坚持启
蒙， 把群众组织起来

1932 年 ， 潘念之赴福建南安中
学教书， 后又转到厦门集美乡村师范
学校任教。 集美乡村师范采用陶行知
的 “晓庄式” 教育方法， 潘念之在那
里第一次体会并实践了 “生活教育”

理念。 然而， 潘念之清醒地提出， 没
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实质, 生活教育
也必然为地主 、 买办等统治阶级服
务。

1933 年 ,潘念之又前往河南民众
师范学校任教， 教授经济学课， 每周
两次。 采用的教本 《政治经济学简明
读本》 由日文本转译 ,每周译一章讲
一章。 除上课外， 潘念之还与学生一
起参加当地的群众活动。 不久， 因其
经济学讲义被指是为共产党宣传， 而
遭解聘 。 1934 年 ， 潘念之在广东的
进步学校汕头友联中学教书， 并为附
近大浦中学的校刊撰写文章。

1937 年 ， 他主办了两个时事和
政治宣传的刊物 ， 一是 《一般话 》，

一是 《人间十日》， 其中心内容都是
爱国抗日。 他撰文批评国民政府 “日
本方面虽然在预备大举侵略 ,我国政
府却仍抱着和平态度 ， 曲加容忍 ”；

在 《“二八” 抗战的历史意义》 一文
中 ， 他对 “恐日派 ” 作出了鲜明批
判。 潘念之认为， “一 ·二八” 抗战
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令人民的抗日情绪
全面展开， 从而使全国抗敌的形势有
迅速形成的可能， 即使反抗失败， 但
历史意义却是光荣且永存的。

一方面 ， 潘念之认为 “内地民
众的奋起 ， 是当前抗战转败为胜的
一重要关键 ”； 同时清醒地认识到 ，

发动民众投入抗日运动并不是容易
的事 。 他提出 ： 必须训练本地干部
人才 ； 必须和地方官吏与绅士们联
络进行 ； 要多做启发工作 ， 多做宣
传教育工作 ； 要多从民众的切身问
题或地方问题做起 ， 要使抗战的工
作和他们自身的工作融合起来 ； 要
遵守各地方风俗习惯 ， 要适合各地
方的特殊情形 ； 要利用原有民间组
织和固有特性因势利导 ； 必须与民
众的生活打成一片 ， 把自己变成群
众的一分子 ； 必须具备坚决的抗战
的意志 ， 大公无私的精神 ， 切实负
责的作风 ， 刻苦耐劳的生活 ， 坦白
诚恳、 和易亲爱的态度。 惟其如此，

方能克服一切困难而把后方民众组
织动员起来。

1937 年 , “八一三 ” 事变爆发
后， 潘念之参与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
会组织部训练委员会的工作， 他把工
作分解成两方面， 一是对一般同胞施

行战时常识训练， 一是对青年干部施
行救亡理论与技术的训练。

随着革命工作的开展， 上海各救
亡团体大都感到干部人员的缺乏， 各
地军队及团体 ， 多向上海要工作人
员， 许多回到内地去工作的青年， 又
多要求临时训练， 文救会便感到干部
训练的急要， 于是便决定先办一个短
时期的小规模的训练所。 筹备工作在
潘念之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展开 ,首
先是拟定训练方针 ,分配课程 ,其次是
招考学生， 聘请教师， 寻觅所址。 潘
念之认为， 在创办之初， 就应该把方
针确定下来， 他决定的方针有三项：

一是以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作训练
的基础 ； 二是从整个生活上去施行
训练； 三是理论与方法并重。 此外，

在决定了方针之后 ， 授课内容也迅
速地被确定了下来 。 课堂上的讲授
功课分为四部分 ， 一般政治理论的
讨论占百分之五十, 民众运动方法的
研究占百分之二十 ， 军事常识占百
分之二十 ， 防空防毒等技术知识占
百分之十。 这些科目都是请上海的各
专家担任， 每一讲授时间， 先由指导
者作一重要的演讲， 再由学生提出问
题共同讨论。 上课以外， 又规定每日
晚间为自动研究的时间。 研究分为三
种， 一种是民众运动方法的检讨， 分
工运、 农运、 学运、 妇运及军队政治
工作五组， 各人认定一组加入， 将过
去的经验及所遇到的困难， 提出报告
讨论。 一种是救亡政策的讨论， 如反
帝反封建问题、 民族阵线问题、 军民
合作问题均会提出讨论, 各学员都全
体加入。 一种是时事讨论， 每队为一
组， 分别讨论。 这三种讨论, 每组都
有一指导员加入 ， 每星期都讨论二
次 。 大致方向如此 ， 经过高效的筹
备， 救亡工作人员训练所在极短时间
内就得以开办了。

由于组织得当 ， 小小的训练所
中,荟集了上海各方面最有名的学者，

他们自掏车资来给学生上课。 培训进
步青年百余人， 分派到各个战地， 一
部分进入军队工作， 一部分则转到后
方去。 这些训练班成员后来在抗日战
争中承担了大量对群众宣传的工作。

这样的行政组织能力， 可以说贯
穿了潘念之整个工作生涯。

1950 年 ,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 ，

他任参事室副主任 ， 调查研究 ， 起
草文件 ， 初步审核各部委提出华东
军政委员会的指示 、 法令等文件 ，

审阅各省市的工作报告 ， 向政务院
提出报告 ,编辑 《华东政报和政策法
令汇编》。

1987 年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
讨论改革方案， 时已 85 岁的潘念之
就院机构改革的目的要求 、 院所分
工 、 划清职责范围 、 调整人事 、 培
养新生力量和建立各项规章制度等
问题向院提出了全面的书面建议 。

关于机构改革， 他早在 1983 年就撰
文提出 ： 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工
作效率 ， 但国家机关与事业 、 企业
单位的性质不同 ， 提高效率的办法

也不同 ， 必须根据国家机关的特点
来制定改革的方案。

为加强社会主义
法制而不断钻研

潘念之长期致力于政治学与法学
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撰有 《思
想家名人大辞典》 （1934 年）、 《宪
法论初步》 （1942 年） 等著作， 新中
国成立后， 他的主要工作也围绕法学
研究展开。 担任过 《法学》 月刊副主
编 、 《辞海 》 政治法律分册主编 、

《法学词典》 常务编辑、 《中国大百科
全书·法学》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务， 还主编了 《国外法学知识译丛》

（12 册 ）、 《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 》

（上下册）。 1982 年， 上海社科院法学
所 《政治与法律》 创刊， 他担任首任
主编。 1984年， 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
书》 总编辑委员会委员， 兼任该全书
《法学卷》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宪法分
支学科编写组主编。 《法学卷》 主任
为张友渔， 中国法学界从此遂有 “北
张南潘” 之誉。

1955年， 潘念之进入华东政法学
院研究处工作。 同时在华东政法学院
夜大学兼课， 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 1963 至 1972 年， 在华东政法学
院任教十年之久， 其后进入复旦大学
历史系任教。 潘念之曾在特殊年代长
期蒙冤， 平反以后的近 10 年时间中，

由于特定历史条件和机遇， 其学术成
就与影响都达到顶峰。 1979 年， 潘念
之参与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
华东政法学院， 并出任社科院法学所
副所长， 主持该所工作， 同时兼任华
东政法学院副院长。

“法律的阶级性” 是潘念之系统
论述过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 相关
论述主要见诸 《也谈法学的阶级性与
继承性》 一文 （《法学》 1957 年第二

期）。 他认为， 有国家就会有法， 要治

国就得有法，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法的阶
级性和实践性,指出不同阶级专政的国家
有不同阶级的法， 它们分别适应于不同
的经济基础， 反映不同的阶级意志， 为
不同的阶级服务。 他强调， 工人阶级创
造了自己的法律， 不搬用任何旧法， 因
为社会主义社会和以前的社会有着完全
不同的基础， 旧法律不能成为新社会发
展的支柱———“这些法律是由旧关系产
生出来的， 所以必须与旧关系一同死
亡”， 而无产阶级创造法律规范的根据,

是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

论及具体的法学研究， 潘念之所涉
领域甚广， 在法理、 宪法、 经济法、 法
制史等领域， 以及诉讼法、 婚姻法、 司
法行政乃至国际法等方面， 均有建树。

在法理方面， 1980年， 潘念之撰
文讨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问题。

他与另一作者齐乃宽合作 ， 在 1980

年上海的 《社会科学》 第一、 第四期
上， 发表了 《关于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的问题》 与 《再论 “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 的问题》。 文章指出， “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仅要体现在司法
方面 ， 还要体现在立法方面 ； 所谓
“人人平等”， 不能只对一部分公民讲
平等， 应该对一切公民讲平等； 并且
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意义是
反对特权、 要求民主， 是政治上的权
利平等 ， 也是经济上不受剥削的平
等， 而这种平等只在社会主义社会能
实现， 只在社会主义法律条件下能实
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社会主
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 ， 必须在立
法、 执法和司法上全面完整地得到贯
彻。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 “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已完全不同于资本主
义条件下的同一原则， 它是建立在我
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 体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整个法律制度之
中， 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
度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宪法方面， 上世纪 80 年代初，

在潘念之主导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
学所宪法室呈述了修改宪法的建议。

此后潘念之也到北京参加了修改宪法

的会议。 1982年， 在 《社会科学》 第
七期上， 潘念之发表了 《宪法的概念
和这次修改宪法的重要意义》 一文。

指出： 宪法是根本法， 是统治阶级意
志和利益的反映； 宪法的性质是政权
的性质， 为一定的政权服务， 并随着
政权的变动而变动。 文章回顾了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宪法的历史， 对
解放后制定的几部宪法进行了客观评
价。 同时， 他还主张在新宪法中恢复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原则。

1982年宪法公布后， 潘念之对如何维
护新宪法的权威、 如何监督宪法的实
施等问题， 均提出了建议。

在经济法方面 ， 1985 年和 1987

年， 潘念之先后编撰出版了 《中国经
济法浅谈 》 和 《中国经济法理论探
索》。 《中国经济法浅谈》 指出中国经
济法调整国家在组织管理国民经济和
经济组织 （企业） 自身在其经营管理
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 为发展社会
主义生产力服务。 该书深刻分析了经
济法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经济法的形
成和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法的概念、

调整对象、 主体、 客体， 中国经济法
的基本原则、 调整方法， 中国经济法
体系等问题； 并绘制了 “中国经济法
体系草图”， 将经济法分为综合性法
规、 专业性法规、 监督性法规三大部
分。 《中国经济法理论探索》 提出了
“经营管理说” “企业中心说” “经营
权与所有权分离” “经济法学体系是
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 等观点， 也在
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中国经济
法学的理论研究开拓了新境地。

潘念之对中国法律家和法律史也
素有研究。 他对春秋时晋国刑鼎、 子
产刑书 ， 战国时荀况的政法思想 、

《韩非子》、 法家的特点等， 均有所探
讨。 潘念之对近现代法制史也用力颇
深， 他曾关注过近现代杨鸿烈的 《中
国法律思想史》、 程树德的 《九朝律
考 》 《中国法制史 》 等 ， 也曾发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的产生和被撕
毁》 《关于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被破
坏的问题》 等论文。 此外， 他还主编
《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 这是国内首
部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专著，

亦为法律史学界的一项重要成果。 该
书论述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发生、 发
展、 演变及斗争历史， 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 书中对 “近代” 分期的传统提
出自己的观点， 认为中国近代史应从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到 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纵观潘念之的法学思想和研究，

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学者。

在自身的法学研究兴趣之外， 他也非
常重视法学研究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
制的重要作用。 在经历 “文革” 之后，

1979年， 潘念之适时提出 “加强法制
必须重视法学研究” 的观点。 当时全
国只有四个大学设有法律系， 有一个
单独设立的政法干校和四个政法学院，

有属于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的两个
法学研究所。 潘念之认为这样的法学
教育和研究配置依然无法满足社会主
义法制发展的需要， 因此呼吁： 必须
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针对法
律的理论和实践环节存在的诸多亟待
解决的问题， 潘念之又结合自身工作体
会提出了几点建议。 其中谈道 “要树立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要有点革命气魄，

敢于为学术而奋斗”， 以及 “过去法学
上设的禁区不少， 现在已经冲破一些，

还要继续冲， 继续破”。 他在革命年代
用文字进行启蒙、 对群众广泛开展宣传
工作的热忱， 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的法
学研究， 正如他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所强
调的： 法学研究是革命和人民的事业，

法学研究者要不为名， 不为利， 不计
较个人得失， 孜孜不怠， 兀兀穷年。

潘念之代表作一览

主编 《法学总论》 《潘念之文集》 《宪法论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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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念之：孜孜不怠于社会主义法学研究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任思蕴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 【理论创新的勇气】 【尊师爱生的风格】

潘念之 （1902—1988） 法学家。 浙江新昌人。 1924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 先后担任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波地委书记等职。 1928 年， 留学东京明治大学法学部。 归国后进行争取民主、 抗战救亡和统一战线等工作。 新

中国成立后， 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 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 上海市人大常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

任、 上海市法学会和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法学会顾问等职。 长期研究法学和政治学， 著作有 《宪法论初步》 等， 并任 《辞海》

政法学科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编委会副主任等。

潘念之长期致力于政治学与法学的研究 。

新中国成立后 ， 他在法理 、 宪法 、 经济法 、 法

制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 纵观潘念之的法学思想

和研究， 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学者 ，

在自身的法学研究兴趣之外， 他也非常重视法学

研究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作用。 他在革

命年代用文字进行启蒙、 对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工

作的热忱， 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的法学研究， 正

如他在学术研究中一直所强调的： 法学研究是革

命和人民的事业， 法学研究者要不为名， 不为利，

不计较个人得失， 孜孜不怠， 兀兀穷年。

【法学研究是革命和人民的事业】

◆潘念之于 1928年前往日本留学， 归国后， 他翻译了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 增地庸治郎 《经营经济学》 和高桥清吾 《社会制度发

展史》， 还编写了 《日本口语文法》 《日本自民党及其政策的制

订》 《吉田茂传》 《池田勇人传》 《田中角荣传》 等日本书籍。

◆ 1919年， 潘念之进入位于宁波的浙江第四师范学校学

习。 时值五四运动爆发， 他立刻参加了抵制日货运动和学

生运动， 接触了当时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新潮丛书》

《学灯》 《觉悟》 等， 都为他提供了新思潮的养料。

【出色的日语能力和译著】

◆1984年， 潘念之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 总编辑委员会委

员， 兼任该全书 《法学卷》 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宪法分支学科

编写组主编。 《法学卷》 主任为张友渔， 中国法学界从此遂有

“北张南潘” 之誉。

【“北张南潘”】

【学
术
档
案
】

12


